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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公告编号：（2019）139号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暨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天园林”）的股东宋敏敏拟将其持有的普天园林 30%股权进行转让，公

司拟放弃优先受让权。 

2、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暨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3、本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宋敏敏拟将其持有的普天

园林 30%的股权进行转让，目前受让方尚未确定。根据《公司法》有关

规定，公司对上述标的股权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公

司于 2019年 12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暨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放

弃在本次交易中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

公司放弃该权利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公司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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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股权购买权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出让方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出让方 

宋敏敏：男，中国籍，持有普天园林 30%股权。 

2、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14319878XN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宋敏敏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6 年 05月 31日 

经营范围：服务：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

环保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照明工程，园林古建筑工

程的技术开发、设计和施工（凭资质经营），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

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承接照明工程（除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花卉、苗木租赁，苗木、花卉培育；以自有资金投资

实业；批发零售、手工制作：雕塑，鲜花盆景；批发、零售：花卉苗木

（除种苗），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

例（%）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实缴注册资

本（万元） 

1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10,500.00 10,500.00 

2 宋敏敏 30% 4,500.00 4,500.00 

 合  计 100% 15,0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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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园林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9年 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861.67   170,937.50   163,704.02  153,491.78 
负债总额  75,165.68   115,397.95   107,591.94  101,319.27 

净资产总额  50,695.99   55,539.56   56,112.08  52,172.51 
营业收入  78,843.24   83,518.35   55,997.39  29,091.59 
利润总额  9,745.49   6,182.97   1,251.19  -3,874.90 
净利润  8,157.45   4,843.56   572.53  -3,939.58 

三、股权转让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为拟定事项，受让方尚未确定，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股权转让价格将由转让方宋敏敏与受让方

共同协商确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对普天园林的控制权，公司持股比例不变，普

天园林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当期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同意普天园林此次股权转让事项并放弃

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及资金规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放弃普天园林 30%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不影响公司在普天园林的权益，公司董事会对放弃优先购买

权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放弃普天园林 30%股权优先购买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